资源与环境学院学生干部考核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校党委的“深化落实年”和学工部“班团建设年”的相关精神，进一步强化学生干部队伍建设，通过日常工作和特色活动量化赋分排名，全面了解学生干部的工作状态和工作业绩，全面调动全体学生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奉献意识，特制定本考核细则。
一、指导思想：通过工作业绩量化排名，表扬先进，鞭策后者，调动广大学生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减少学生工作中的“沉默者”，为学生干部的选拔、培养与年终考核提供可靠依据。
二、考核原则：考核以“德、能、勤、绩、新、廉”为依据，综合每位学生干部的各方面业绩进行评测。以此达到督促和调动学生干部积极性的目的。
三、考核细则：根据“德、能、勤、绩、新、廉”六项基本原则，拟定分值比例，总分值为100分。其中“德”占10%，“能”占30%，“勤”占２0%，绩２０％，廉10%“新”占10%。具体详则如下：
1、“德” 德的内涵是指学生干部的思想品德以及遵纪守法、廉洁奉公、遵守社会公德的情况。现阶段对学生干部之“德”的考核，主要是看 其是否办事公道、行为廉洁，品德是否高尚等。
考核的最终结果以考核小组或班级评议进行评定；另外，受到学院老师表扬或批评的同时给予相应的加分或扣分。
2、“能”即能力或才能、才干、本领。通常是指完成一定活动的本领。能力是对学生干部的的才识和组织协调方面的要求，决定了学生干部是否可以承担起相关工作。对于能力的考核，主要是看组织活动：
组织活动：根据活动中责任人的工作量分配分值。第一责任人加活动分值的50%，第二责任人加的30%，第三责任人加20%，以此分配活动分值。（若还有其他责任人，则可以重新划分分值比例进行加分）
（1）组织承办的学校及学院活动：每项次根据学生参与规模加分，征文征稿类参赛者以50人为基点加10分（低于50人者按50人计），每高出10人，加3分。演讲表演类参赛者以20人为基点加10分（低于20人者以20人计），每高出10人加3分。观众每50人次加3分。相关活动在学院、学校网站有新闻的分别再加2分和5分，被校园在线及以上媒体收录的加10分。
(2) 班级自行组织的活动：班级自行组织的活动，根据学生参与规模加分，低于1～5人加1分，6～10人加2分，11～20人加4分，每班次（30人左右）加5分，每高出10人加1分，最多不超过10分。相关活动在学院、学校网站有新闻的分别再加2分和5分，被校园在线及以上媒体收录的加10分。
3、“勤” 指的是工作尽力尽责，勤奋不怠，甘于奉献。勤是工作态度的基本体现，也是一个人良好道德素养的体现。勤包括积极性、纪律性、责任心和出勤率四个方面组成。在考核学生干部之“勤”的过程中，关键是考核其工作态度及在本职工作岗位上的勤奋敬业精神和工作出勤纪律等情况。
考核依据以月考核为标准。主要包括会议的出勤、材料的领取和上交、任务是否按时完成等。相关内容月考核排名前5名者加20分，5-10名加15分,10-15加10分,15-20加5分，20-30加3分；另外，受到老师表扬的加5分，受到批评的扣3分。
4、“绩”主要指个人的参赛情况及取得的相关成绩。
学生干部在各项活动或竞赛中获奖，分别加如下分值：获学院一、二、三等奖、优胜奖分别加5分、3分、2分、1分，获校级一、二、三等奖、优胜奖分别记10分、8分、6分、4分，获市级一、二、三等奖、优胜奖分别加15分、13分、12分、10分，获省级一、二、三等奖、优胜奖分别加18分、16分、15分、14分，获国家级一、二、三等奖、优胜奖分别加20分、18分、17分、16分。同一作品获多次奖项只加最高分，不重复加分。活动中若作为观众每人次加0.5分。
获得班级集体奖：根据获奖情况确定加分分值，然后相关责任人按照工作量分配分值。

具体如下：获学院一、二、三等奖、优胜奖分别加10分、8分、7分、6分，获校级一、二、三等奖、优胜奖分别记15分、13分、12分、10分，获市级一、二、三等奖、优胜奖分别加20分、18分、16分、14分，获省级一、二、三等奖、优胜奖分别加25分、23分、22分、20分，获国家级一、二、三等奖、优胜奖分别加30分、28分、27分、26分。同一作品获多次奖项只加最高分，不重复加分。个人最高加分不超过20分。
5、“新”指创新性及思维的灵活性。包括提出的一些建议等。
（1）对于各部及学院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及建议者每条加1分，被采纳并实施者加5分，产生巨大影响者加10分。（产生巨大影响者加分需有团总支书面材料认定）

（2）组织的活动富有创意的，经个人申请，学生会评定、团总支审核同意后酌情加分。个人加分最高不超过10分。
6、“廉”是指工作中的道德操守、廉洁奉公、严格自律等。 在实际的考核工作中，对于廉的判断，主要考核是否严格要求自己，遵纪守法、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等状况。考核的最终结果以考核小组或班级评议进行评定。
四：考核办法
1.考核成绩由学生会秘书处负责汇总，报分管辅导员审核后，报学生工作办公室备案。
2.学生干部考核排名作为学生干部评优、推优入党及其他奖惩的重要参考依据。
3.本考核体系所有加分分值只用于本细则，与其他考核无关。
